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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(0063842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行政院訂定之「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」，請查照

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106年3月2日院臺教字第1060165689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綱領係依「技術及職業教育法」第4條規定略以，為

培育符合國家經濟及產業發展需求之人才，並經行政院所

召開之「技職教育審議會」決議通過後所訂定。

三、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函轉所轄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，以協助各校了解我國未來技職教育政策願景、目標及推

動方向；並請依「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施行細則」第3條規

定，於107年3月1日前向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提出技職教

育報告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、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各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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